
股票代码：002052 股票简称：同洲电子 公告编号：2026-005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同洲电子”）第七届董

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 2026 年 3 月 17 日以电子邮件、短信形式发出。会议于

2026年 3月 27日在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龙井社区建安一路 9号恒明珠金融大

厦东座 9楼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应参加会议董事 5人，实际

参加表决董事 5人。会议由董事长张纯银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会议以书面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

议案：

议案一、《关于<2025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详细内容请查阅同日披露的《2025年年度报告》

和《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本

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议案二、《关于<202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详细内容请查阅同日披露的《2025年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独立董事向董事会提交了《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且于同日披

露在巨潮资讯网，独立董事将在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上述职。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议案三、《关于<2025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议案四、《关于<202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暨 2025 年度审计报告>的议案》

经政旦志远（深圳）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政旦志远（深圳）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政

旦志远（深圳）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表在所

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同洲电子2025年12月31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财务状况以及2025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相关数据请查阅同日披露的《2025年年度审计报

告》。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本

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议案五、《关于<2025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详细内容请查阅同日披露的《2025年度内部控

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

议案六、《关于 2025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核销资产及确认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核销资产及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详细

内容请查阅同日披露的《关于2025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核销资产及确认公允

价值变动损益的公告》。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

议案七、《关于<202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经政旦志远（深圳）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公司2025年年度报

告审计确认，截至2025年12月31日，母公司累计可供分配利润和合并报表中累计

可供分配利润均不满足《公司章程》规定的现金分红条件，因此，公司提出202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本

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议案八、《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说明>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详细内容请查阅同日

披露的《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说明》。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

议案九、《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详细内容请查阅同日披

露的《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公告》。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本

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议案十、《关于<2025 年度董事薪酬考核>的议案》

2025年度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税前报酬情况请查阅公司《2025年年度报

告》“第四节公司治理”之“五、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1. 董事长张纯银先生

表决结果：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2.副董事长由鑫堂先生

表决结果：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3.董事姚巧红女士

表决结果：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4.独立董事胡涛先生

表决结果：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5.独立董事赵诚先生

表决结果：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6.离任董事林锋先生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7.离任董事长刘用腾先生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8.离任董事张磊先生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9.离任独立董事李麟先生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10.离任独立董事官荣显先生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各位现任董事均对本人薪酬考核回避表决。

本议案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本议案

中的董事薪酬考核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议案十一、《关于<2025 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考核>的议案》

2025年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税前报酬情况请查阅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第

四节公司治理”之“五、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1.总经理由鑫堂先生

表决结果：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董事由鑫堂对本人薪酬回避表

决。

2.副总经理何小毛先生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3.财务总监孙贺女士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4.董事会秘书刘道榆先生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

议案十二、《关于<董事会关于独立董事独立性情况评估的专项意见>的议案》

董事会关于独立董事独立性情况评估的专项意见的详细内容请查阅同日披

露的《董事会关于独立董事独立性情况评估的专项意见》。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独立董事胡涛先生、赵诚先生回

避表决。

议案十三、《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详细内容，请查阅同日披露的《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议案十四、《关于<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1、董事薪酬方案

（1）董事长

董事长（全职）薪酬采用年薪制，年薪分为两项：即年薪=基本薪酬+绩效薪

酬；基本薪酬按月发放；绩效薪酬不低于基本薪酬，年终将根据公司当年的经营

目标完成情况、经济效益、盈利状况等进行考核并确定，并报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提交股东会审议批准后发放。

（2）副董事长

副董事长薪酬采用年薪制, 年薪分为两项：即年薪=基本薪酬+绩效薪酬。其

中，基本薪酬按月发放；绩效薪酬不低于基本薪酬，将根据公司当年的经营目标

完成情况、经济效益、盈利状况等进行考核并确定，并报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

股东会审议批准后发放。

（3）独立董事采用津贴制

独立董事年度津贴标准为 12 万元/年（税前），按月发放。

（4）外部董事采用津贴制

外部董事是指未在公司担任除董事外其他职务且不在公司全职工作的董事，

外部董事年度津贴标准为 12 万元/年（税前），按月发放。

（5）内部董事

除董事长以外的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的内部董事，根据其在公司担任的具体

职务，按公司相关薪酬与绩效考核管理制度领取相应的报酬。

2、方案的适用期间：本方案自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通过后实施，本方案于

新的董事薪酬方案经股东会重新审议通过时终止。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本议案

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议案十五、《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1、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采用年薪制，高级管理人员的年薪分为三项：即年

薪=基本薪酬+绩效薪酬+专项奖金。绩效薪酬不低于基本薪酬，将根据公司当年

的经营目标完成情况、经济效益、盈利状况等进行考核并确定，并报董事会审议

通过后发放。

2、方案的适用期间：本方案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实施，本方案于新的高级

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经董事会重新审议通过时终止。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

议案十六、《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详细内容请查阅同日披露的《关于拟续聘会计师

事务所的公告》。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本

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议案十七、《关于公司及控股公司对外融资暨对外担保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及控股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或控股公司拟向包括但不限于

商业银行、融资租赁公司、其他机构或个人等申请总额不超过5亿元人民币（含

本数）的融资额度，自股东会通过之日起1年有效，在审批有效期间及最高融资

额度内可以循环使用，拟用公司的房地产或控股公司的相关资产等为上述对外融

资提供担保。

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以上申请融资额度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同时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在上述额度内代表签署相关具体业务合同（包括

但不限于授信、借款、担保、抵押、融资等）及其它相关法律文件。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议案十八、《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详细内容请查阅同日披露的《关



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暨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议案十九、《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议案》

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详细内容请查阅同日披露的《关于召开2025

年度股东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3月 31日


